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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用圆环链用开口式连接环检验规范

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矿用圆环链用开口式连接环(以下简称连接环)的检验项目、抽样方法与数量、检验方

法、检验结果的评定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MT 71所规定的连接环的检验。

2 引用标准

    GB 125。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
    GB 2828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(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)

    GB/T 3159 液压式万能试验机

    GB 8170数值修约规则
    GB 10111利用随机数般子进行随机抽样的方法

    MT 71 矿用圆环链用开口式连接环

3 术语

3.1 检查批

    为实施抽样检查汇集起来的连接环的数量总和。

3.2 样本单位

    从检查批中抽取用于检验的单位连接环，以个表示。

3.3 样本

    受检连接环样本单位的全称，称为样本。

3.4 样本大小
    样本中所包含的样本单位数，即检验数量，称为样本大小。

3.5 不合格
    连接环的质量特性不符合标准规定，称为不合格，按其质量特性不符合的严重程度分类，分为:A类

不合格、B类不合格。

:一;

检验种类和检验项目

  连接环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。

连接环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1规定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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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

序号 检 验 项 目
检验种类

刑i}枪纷 出厂检验

1 表面质量 v v

2 尺寸 v v

3 静强拉伸度

试验负荷下最大伸长率 v v

破断负荷 v v

破断后永久伸长率 v v

4 疲劳强度 v 狱

;‘:

注:① v表示为必检项目。

    (2) A表示为协商检验项目，当用户在订货中提出要求时，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确定

  连接环出厂检验的批量范围，样本大小及二次抽样方案判定数组，按MT

  型式检验

1凡符合MT 71第7.3.1条规定之一者，应进行型式检验。

71第7.2条规定执行。

，
‘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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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式检验样本应按照GB 10111规定的方法从受检检查批中随机抽样。

受检样本不允许带有任何可能遮蔽缺陷的涂层。

连接环的型式检验采用GB 2828规定的二次正常检查抽样方案，合格质量水平AQL=15,

型式检验项目的样本大小及二次抽样判定数组见表2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查水平 批量范围

检 验 数 量
合格质量水平

  (AQL)15

样本大小

  字码
样本 样本大小

爪计样本

  大小

二次抽样方案判定

      数组

  A},       R�

  A},       R,y

1 尺寸及表面质量 S-3 <500 D

第一

第二

5

5

5

10

1          3

4          5

2 静拉伸强度 S-1 G500 B

第一

第二

2

4

2

4

0       2

1       2

3 疲劳强度 S-3 (500 B

第一

第二

1

2

1

3

0

1          2

注:①表面质量检验、尺寸检验项目中的二次抽样判定数值均为A类不合格项数累计值。

    ②静拉伸强度检验时，破断负荷不合格数必须小于第2合格判定数。

表面质t检验

1 受检连接环表面质量检验不合格分A,B两类。

连接环表面有目视裂纹，判为A类不合格。

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均判为B类不合格。

，

~

内
」
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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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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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a. 表面有剥落或类似缺陷;

    b. 表面有分层或结疤;

    c. 两腿外侧面连接部不平整。

    当B类不合格项数等于3项时，视为1项A类不合格判定数。

6 尺寸检验

6.1 连接环的尺寸及偏差均应符合MT 71表1的规定。

6.2 连接环的尺寸检验不合格分A,B两类。

6.3 连接环节距P不符合MT 71表1规定者，判为A类不合格。

6.4 凡下列尺寸及偏差之一，不符合MT 71规定者，均判为B类不合格。

    a. 圆弧顶部直径b;

    b 外侧尺寸:;

    c. 孔径d;

    d. 环中心线至孔中心距八

  环外圆弧半径r, ;

  开口宽度i,

    当B类不合格项数等于3项时，视为1项A类不合格判定数。

6.5 检验量具

    尺寸检验用量具可为专用量规、游标卡尺、千分尺，

使用要求，并要定期计量检定，应具有计量检定合格证书

其准确度不得低于0. 05 mm，其量程应能满足

7 醉拉伸强度试验

7.1 试验机

7.1.1 试验机应能满足本试验程序的各项要求，并符合GB 3159一级精度要求，试验加载范围应符合

试验机检定证书所规定的范围。试验机应配有负荷一伸长量自动测量记录系统，自动记录绘制拉伸曲线

图。

7，2 试验机应定期检定，在检定周期内的试验机方可用于试验。

72 试验样本

    拉伸试验样本及样本大小应符合表2规定，试验样本与工装链组装时，螺母的拧紧力矩应符合MT

71表2之规定。
7.3 拉伸夹具

7.3.1 拉伸试验夹具应符合MT 71附录A规定，连接环的拉伸试验固定方式见MT 71图Al,

7.4试验负荷下伸长率的测定

    试验样本在试验机上夹紧后，加载至MT 71表3规定的试验负荷的一半，然后将负荷降至初始负

荷，测取连接环的外侧尺寸co，然后以最大为每秒20 N/mm，的速度加载到MT 71表3所规定的试验

负荷值F,-110%F,，再行测取连接环承受试验负荷时的外侧尺寸‘，，试验负荷下的伸长率按式((1)计

算:

S,=自止二兰0- X 100 (1)

式中:S— 试验负荷下的伸长率，%;

      c— 试验负荷下测量的连接环的外侧尺寸 ,m m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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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— 初始负荷下测量的连接环的外侧尺寸，mm.

    测得的试验负荷下伸长率应不大于MT 71表3、表4所规定的试验负荷下最大伸长率。

7.5 破断负荷及破断后永久伸长率的测定

    对样本继续加载，直到断裂为止，这时测出破断负荷，破断试验后，把断裂的连接环拼合复位，测取

其外侧尺寸‘:，破断后永久伸长率按式(2)计算:

8,一ci护X 100 二 。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 2)

式中:82— 破断后永久伸长率，%;
      c2— 连接环断裂复位后测量的外侧尺寸，mm;

      co— 初始负荷下测量的连接环的外侧尺寸，mm.

    测得的破断负荷和破断后永久伸长率应不低于MT 71表3所规定的数值。

7.6 静拉伸强度质量的判定准则

    静拉伸强度试验的合格判定数及不合格判定数均以样本单位记数，并按表2规定的判定数组判定。

8 疲劳试验

8.1 对疲劳试验机的要求

8.1.1 静负荷示值精度:
    a.试验机的精度等级应不低于1级，负荷示值误差不大于士10o;

    b. 负荷示值变动不大于I%.

8.1.2 在连续试验10h内，动负荷示值波动度。

    a.平均负荷示值波动度不大于使用负荷满量程的士I%;

    b. 负荷振幅示值波动度不大于使用负荷满量程的士2000

8.1.3 试验机负荷量程应满足施加MT 71表3规定负荷的要求。

8.1.4 试验机的工作频率范围应能满足试验要求。

8.1.5 试验机应每年检定一次。

8.2 疲劳试验夹具

    连接环疲劳试验用夹具应符合MT 71附录A中A3规定要求。

8.3疲劳试验程序
    试样在试验机上夹紧后，按MT 71表3规定的负荷幅值加载，试验频率为200-1 000次/min，当

型式检验，国家技术监督部门抽检和仲裁检验时为500次/min,

8.4 疲劳强度质量水平的判定准则

    连接环疲劳强度的质量水平按下列准则判定。
    疲劳试验样本的疲劳寿命应符合MT 71表3规定，并按表2二次抽样判定数组判定。

9 数据处理

9.1 数据的修约应符合GB 817。数值修约规则之规定。
9.2 尺寸测量有效位数取小数点后1位数，试验负荷下的伸长率，破断后永久伸长率，破断负荷的有效

位数取小数点后两位数。

3极限数值的判定应符合GB 1250的规定。

  连接环检验综合判定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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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1 受检连接环、型式检验的各项目均合格，判该批产品型式检验合格，否则，判型式检验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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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 受检连接环出厂检验的各项目均合格，判该批产品出厂检验合格，否则判出厂检验不合格。

11 检验过程中异常现象的处理

11.1 受检样本表面质量检验判为不合格时，不再进行其他项目的检验。
11.2 在拉伸或疲劳试验过程中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试验无效，须重新试验。

    a 突然停电、停水中断试验;

    b 设备及仪表出现故障或意外损坏;

    c. 当工装圆环链断裂时;

    d. 其他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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